
随着个性化家装需求不
断增长，定制类家居产品逐渐
走进千家万户。然而，定制产
品“货不对板”引起的消费纠
纷也时有发生。日前，扬州市
宝应县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
者诉讼，法院结合全案证据，
判经销商“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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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全员落
实，筑牢消保根基

泰康人寿坚持党建引领。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消保工作，
要求全体党员和员工强化政
治担当，高管带头，全员落实
教育活动，全员强化消保意
识，积极履行消费者教育主体
责任，站稳金融教育为人民的
立场。并强调各机构要提高站
位，认真落实监管要求，高标
准组织推进，确保教育宣传目
标达成，用实际行动践行“金
融为民”理念。

为民办实事，服务显
温度，守护安心消费

今年是泰康成立三十周
年，泰康始终践行“商业向
善”的价值观，积极拥抱新寿
险，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长
寿时代医养供给侧改革，将
消费者权益保护贯穿于为客
户提供的每一项实实在在的
产品服务中，以人为本，以客
户为中心，做“服务好”的企
业，做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
干企业，造福于民。

本次“3·15”活动，泰康
人寿将通过线上宣传与线下

活动，重点展示与推广一系列
“为民办实事”的金融服务。

理赔服务加速度：持续
推广“健保通”住院免押金、
出院一站式理赔服务，以及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理赔
机制，体现保险的保障价值
与服务温度。

健康管理暖人心：介绍
“泰康医生”在线健康咨询、
“泰康绿通”重疾就医协助等
服务，展现公司“保险+健康+
养老”大健康生态的协同优
势。

养老服务担责任：积极
宣传在多地参与承办的长期
护理保险服务，以及“溢彩千
家”公益项目资助养老机构
的成果，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公司将在健康财
富体验中心组织线下金融消
保宣传的沙龙、讲座，持续加
强对“一老一少一新”等特殊
群体的关怀：针对老年人，将
结合“柜面适老化‘三心’服
务标准”，在活动中推广“泰
生活 APP 关怀版”；面向青
少年，计划开展“金融知识进
校园”公益活动，助力提升青
少年金融素养；活动也将关
注来华外籍人士、残障人士
等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确

保金融教育的公平性与普惠
性。

多元教育，精准触
达，建设“清朗”空间

本次“3·15”活动期间，
泰康人寿组织开展“精准提
示进万家，金融风险防到
家”风险提示全域达活动，
即以物为媒介，组织分支机
构联系合作商户、外卖公
司、快递驿站，将金融消保
风险提示嵌入高频接触的生
活场景和日常物品中，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泰康人寿健康财富规划
师（HWP）团队，作为绩优
销售队伍的代表，以实际行
动诠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重要意义，本次“3·15”活
动期间继续开展“HWP：我
为消保代言”活动，在行业
内树立起高品质服务的标
杆形象。全国各地的 HWP
将继续深度参与到消保宣
传和服务工作中，致力于让
广大人民群众更便捷地享
受高品质的金融服务，收获
更多金融服务带来的实惠。

同时，公司将依托公司
官方微信公众号、泰生活

APP、官方网站等线上自有
平台矩阵，作为宣传教育的
主战场，通过风险提示、长图
文、短视频、金融知识问答等
形式，宣传推广数字金融服
务保障民生的成果成效，提
醒提示防范金融网络乱象侵
害。

2026 年，泰康人寿将
继续强化“适当性管理”体
系的全面落地执行，确保
将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
的客户。同时，深化代理人
“诚信档案”与“服务标准”
建设，将消保要求融入销
售 队 伍 的 日 常 管 理 与 考
核，持续提升销售行为的
规范性与透明度，构建与
消费者之间长期、稳固的
信任关系。泰康人寿将以
每年“3·15”活动为契机，
不断巩固和深化常态化金
融教育宣传成果，将消费
者权益保护理念深度融入
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和企
业文化的方方面面，广大
消费者同心同行，共同绘
制金融消保的“同心圆”，
为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维
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服务
人民美好生活贡献坚实力
量。 扬文

泰康人寿践行商业向善
助力绘就金融消保“同心圆”

日前，泰康人寿积极响应监管号
召，全面启动2026年“3·15”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
费”为主题，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一
系列扎实举措，切实守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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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依法判决“退一赔三”
弘扬诚信经营理念

经营者相对于消费者具有信
息差距的优势，且负有查验进货
来源、资质、品牌、标签标识及产
品合格（包括等级、规格）等的法
定义务，而本案经营者事先不审
核把关、事中（交付货物时）不查
验、事后亦不能证明无欺骗、误导
消费者的故意，且消费者定制木
门的厂家与实际提供产品的厂家
地址不同，二者在交易价格、品牌
影响力上有较大的差距。本案依
法判决经营者“退一赔三”，打击
了不诚信经营行为，弘扬了诚信
的经营理念。

在实际案例中，往往难以直
接证明经营者有故意欺诈的主观
意图，需要通过其行为表现来推
定。消费者主张受欺诈时，需提
供初步证据，而经营者依照举证
责任分配原则，需提供反证，证实
已尽告知义务、不存在欺诈故
意。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结合
全案证据及事实，已经达到民事
诉讼要求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
准。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
是信用经济。在此建议，经营者
应加强合规经营意识，重视消费

者诉求，尊重和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以品质和信誉赢得市场，诚
信守法方可行稳致远。

【律师提醒】

定制类消费个性化明显
避免口头约定的举证难

江苏圣典(江宁)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陈露表示，定制类商品交
易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消费
者在签订合同时应格外注意产品
品牌、型号、材质、规格以及交付
标准等关键条款，并尽量在合同
或订单中明确载明相关信息，避
免口头约定带来的举证困难。同
时，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订单合同、
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及安装验收
记录等证据，以便在发生争议时
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从法律角度看，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在
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实施欺
诈行为。一旦经营者存在虚假宣
传、以次充好或提供与约定不符
产品等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法要
求退货退款，并可主张相应赔
偿。特别是在认定构成消费欺诈
的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经营者
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以强
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定制木门“货不对板”终担责
消协支持诉讼，法院判决“退一赔三”

【
案
情
简
介
】

2025年4月，消费者章女

士向宝应县消协投诉：2024

年12月她在当地某家具卖场

订购8套木门，国补后价格为

12536 元、章女士付了定金

10000元。2025年3月章女士

收货安装后发现并非约定产

品，要求退赔被拒。

接诉后，消协人员随即

展开调查。据调查，经销商

通过中间人冯某订货，冯某

并非品牌区域经理，事发后

冯某失联；经销商称自身也

受骗、属沟通失误，仅同意换

货，章女士则认定属于欺诈，

调解未果。宝应县消协一方

面启动诉转案程序，当地市

场监管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经销商进行了行政处罚。

另一方面，章女士在消协的

支持下，对经销商提起了诉

讼。最终，法院结合全案证

据，支持了章女士主张消费

欺诈的认定，判决解除销售

合同，责成经销商如数退还

购门定金 10000 元，并按三

倍标准赔偿37608元。

定制木门“货不对板”引争议
诉调对接消费者终获赔偿


